
最新甘肃省公车改革 甘肃省新高考方案
出台(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甘肃省公车改革篇一

继去年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不再向社会开具户籍证明后，今
年为严防“高考移民”在乌鲁木齐市发生，维护乌鲁木齐市
考生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1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下发了
《关于普通高考考生户籍情况审核认定的通知》，对在我市
参加普通高考考生户籍审核认定工作做了进一步要求。

据了解，日前乌鲁木齐市教育部门根据有关的规定，成立了
乌鲁木齐市普通高考报名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教育局、
公安局、监察局、民宗委四部门主要负责我市高考考生报名
资格审查工作。

从即日起，凡是持有我市常住户口，并在乌鲁木齐市就学的
考生，凭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
资格审核。凡学校对学生提供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或
登记项目有疑问或不能确定的，求助公安部门进行进一步认
定时，派出所应该积极配合，凭学校开具的证明予以户籍认
定，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考考生户籍情况审查登
记表》上加盖户口专用章。

凡持有乌鲁木齐市常住户口，在外地就学的考生，凭本人所
在学校开具的证明和学校填写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
考跨地、州（市）就学考生报名资格审查登记表》，由考生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户政处负责户籍



审核，并加盖户口专用章。

甘肃省公车改革篇二

南昌5月23日电(顾子恒)23日上午，本网从江西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政策规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西省20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将有多项新的规定。

其中在录取批次设置方面，原二本、三本批次将合并为新的
第二批本科批次(其中艺术、体育类分a、b段录取)，新二本批
次文理类志愿由原来的6个增加至8个平行志愿。体育类录取
增设一本批次。与此同时，还将扩大平行志愿的范围。

从2016年开始，在提前本科批次，对认可江西省美术与设计
学类统考成绩的外省高校实行平行志愿;在二本批次a段(即原
二本批次)，扩大本省院校平行志愿范围为所有艺术类统考专
业;高职(专科)批次(含直招士官)首次实行平行志愿，即平行
志愿扩大至高职(专科)。至此，在保留传统梯度志愿的`同时，
平行志愿成为江西省高招录取的主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江西省今年将会实行本、专科分段划定录取控制分数线、分
段公布，分段填报志愿、分段录取。即本科批次录取结束后，
再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在高职(专科)志愿填报后单独划定。

集中填报志愿由原来的二次调整为四次：6月24日9时-6月25
日17时：网上填报提前批本科军事(国防生)、武警院校志
愿(实行平行志愿，以下简称军事类志愿)。6月29日9时-7月2
日17时：网上填报提前批非军事类本科、国家专项本科、第
一批本科(包括自主招生、高校专项、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
艺术团等，地方专项、“苏区专项”志愿)、第二批本科院校
志愿。

8月1日9时-8月2日17时：网上填报提前批专科直招士官定向



招生平行志愿。8月9日9时-8月12日17时：网上填报提前批高职
(专科)除直招士官定向招生外其他院校、高职(专科)批次院
校志愿。四次填报志愿期间，均允许考生对本次填报志愿修
改一次。

甘肃省公车改革篇三

日前，《甘肃省食品生产经营者自查管理办法》出台，5月1
日起实施。办法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自查的法
定主体，需建立健全本单位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可自行完成
自查工作，也可委托第三方审查评价机构组织开展自查工作。
自查频次，常规性自查原则上每月不少于一次，如遇特殊情
况，随时开展专项自查，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需定期提交自查
报告。

办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定期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按要
求开展自查并填写自查表，做好相关记录。自查分为常规性
自查和专项自查。常规性自查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生
产经营过程中执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管理制度等情
况开展的全面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条件
保持情况;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履责情况;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情况;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设备卫生安
全及使用运转状况等。当出现以下食品安全问题时，如消费
者投诉、存在较为集中食品安全问题的;涉及行业共性食品安
全问题的;监管部门在案件查处、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监
督抽检不合格或被约谈告知食品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的，食品
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开展专项自查。

办法明确，在自查过程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整改，整改时间原则上不超过7个工作
日，特殊情况可延长整改时间;发现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
风险的，应当立即自行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及时向辖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生



产企业自查情况，原则上应当每季度向县级人民的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
查，主动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涉及行政处罚的，依据《行
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可从轻处罚。

甘肃省公车改革篇四

近日，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制定出台了《甘肃省国土资
源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加强国土资源专项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奠定了基础。

国土资源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下达和省级预算及从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收入中安排的各类国土资源专项
资金。《办法》确定，新增费优先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土地
整理、耕地开发、基本农田保护和土地整治管理;根据工作需
要，可用于不动产统一登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等其他
业务支出。

耕地开垦费用于基本农田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开发与整理、
耕地开发业务支出等。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用于部门征收及管
理经费、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及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灾害预报
及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产资源节约与
综合利用、地质遗迹保护等。

《办法》指出，中央财政下达的国土资源专项资金应当在收
到指标文件30日内分配下达;省级预算安排的国土资源专项资
金按照支出进度要求及时分配下达。专项资金应落实到具体
项目并实现当年支出。不能按期实现支出的，严格按照结余
结转资金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专项资金必须严格按规定用途
使用，未经核准，不得自行变更项目内容或调整预算。各级
财政部门要会同同级国土资源部门加强国土资源专项资金的
绩效评价，做到“花钱必问效，低效必问责”。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对执行中问题较多、



使用效益差的，除按要求整改外，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
将减少或取消该市、县以后年度资金安排额度。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省国土资源厅负责跟踪项
目总体情况，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规
划设计、预算编制以及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竣工验收等工
作。各级国土资源、财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建设及资金使
用情况监督管理。

甘肃省公车改革篇五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规范食品安全管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预防食品安
全事故，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据《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自查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食品
安全自查制度，明确承担食品安全自查工作的组织机构、人
员和自查工作具体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定期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本办法要
求开展自查并填写自查表，做好相关记录。

第三条(自查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自查的法定主
体。食品生产经营者可自行完成自查工作，也可委托第三方
审查评价机构组织开展自查工作。

第四条(自查原则)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
安全负责，遵守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防控、管防结合
的原则，并按照属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要求，开展食品安
全自查工作。

第五条(自查方式)自查分为常规性自查和专项自查。



常规性自查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执行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管理制度等情况开展的全面检查，
内容主要包括：

(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二)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履责情况;

(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情况;

(四)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设备卫生安全及使用运转状况;

(五)食品生产经营工艺流程及关键环节控制情况;

(六)从业人员培训、健康管理和个人卫生状况;

(八)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自查的其他事项。

食品生产经营者还应当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细化和补充自
查内容，确定食品安全自查项目，对照开展常规性自查。

第六条(专项自查)出现以下食品安全问题时，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当开展专项自查：

(一)消费者投诉、媒体曝光存在较为集中食品安全问题的;

(二)以往发生过类似食品安全问题的;

(三)涉及行业共性食品安全问题的;

(四)监管部门在案件查处、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

(五)监督抽检不合格或被约谈告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和食品
安全问题的;



(六)存在导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和食品安全问题的;

(七)国家、地区公告需要自查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自查整改)食品生产经营者在自查过程中发现生产经
营条件或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要
求的，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整改时间原则
上不超过7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可延长整改时间。

第八条(风险报告)食品生产经营者在自查过程中发现有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自行停止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及时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
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生产企业自查情况，原则上应当每
季度向县级人民的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

第九条(报告处置)接到风险报告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及时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报告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依法提出相
应处置措施和防范措施，指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及时有效消除
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第十条(恢复生产经营)因存在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而停止
生产经营活动的，在恢复生产经营前应取得所在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的同意，经综合评估合格后方可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

第十一条(自查频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确保食品安全的
前提下，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合理确定自查频次。自查
频次，常规性自查原则上每月不少于一次。如遇特殊情况，
随时开展专项自查。

第十二条(自查记录)食品生产经营者在自查过程中，应当对
自查及整改等情况进行记录。自查记录至少保存两年。



第十三条(监督抽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结合日常监督
检查和巡查，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自查制度落实和自查表填写
情况进行抽查。各地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等级、食品安
全量化等级等合理确定监督抽查频次，原则上优秀等级(a级)
单位每年不少于一次，良好等级(b级)单位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一般等级(c级)单位每季度不少于一次，较差等级(d级)单位
每两个月不少于一次。

第十四条(核查处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抽查食品生产经
营者自查情况，应对其自查情况，重点是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现场核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并依据有关规定实施
记分管理。

第十五条(惩戒措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未建立、未执
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的，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未定期提交自查
报告的，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的等情形，依照
《食品安全法》进行查处;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查，主动
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的，涉及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处罚
法》相关规定从轻处罚。

第十六条(解释权)本办法由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
解释。

第十七条(实施日期)本办法自5月1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有效期)本办法有效期2年。


